
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公告

彭华锋、第三人福建常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(2024)闽0111
民初8598号原告福州恒弘佳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德市旭日东升供应链
管理有限公司、彭华锋、第三人福建常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
纠纷一案，被告宁德市旭日东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起上诉，现向你
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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